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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
言
錄
題
詞
並
序 

淨
土
法
門
．
理
極
高
深
．
事
甚
簡
易
。
由
茲
天
姿

聰
敏

．
知
見

超
特
者
．
每
每
視
作
愚
夫
愚
婦
之
事
．
而

不
肯
修
持
。
豈
知
其
為
十
方
三
世
一
切
諸
佛
．
上
成
佛
道
．
下
化
眾
生
．
成
始
成
終

之
究
竟

法
門

乎
。
彼

以
愚
夫
愚
婦
能
修
．
遂
并
法
門
而
藐
視

之
。
何
不
觀
華
嚴
所
證
與
普
賢
等
．
與
諸
佛
等
者
．
尚
須
以
十
大
願

王

．
回
向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

．
以
期
圓
滿
佛
果

乎
。
藐
視
淨
土
法
門
而
不
屑
修
．
其
于
華
嚴
．
將
復
視

作
何
等
。
又
于
華
嚴
末
後
歸
宗
一
著

．
為
復
尊
重
之
也
．
為
復
藐
視
之
耶
。
此
無
他
．
蓋
未
詳
審

通
途

、

特
別
、
法
門

之
所
以
．
及
自
力
、
佛
力
、
大
小
難
易
而
致
然

也
。
使
詳
審
之
．
能
不
附

于
華
藏
海
眾
之
班



．
一
致
進
行
．
同
求
往
生
乎
。
光
自
束
髮

讀
書
．
即
受
韓
、
歐
、
程
、
朱
、
闢
佛
之
毒

．
幸
無
韓
、
歐
、

程
、
朱
、
之
才
。
使
稍
能
相
埒
．
則
必
致
自
誤
誤
人

．
生
身

陷
入
阿
鼻
地
獄

矣
。
自
十
四
五
後
。
病
困

數
年
。
從
茲
徧
思
古
今
．
詳
繹
經
書
．
始
知
韓
、
歐
、
程
、
朱
、
之
作
此
說
者
．
全
屬
門
庭

知
見
．
絕
不
計

及
堂
奧

中
事
之
所
致
也
。
乃
于
弱
冠
之
次
年
．
出
家
為
僧
．
專
修
淨
業

。
誓
盡
此
生
．
作
自
了
漢

．
決

不
建
立
門
庭
．
廣
收
徒
眾
．
以
致
後
世
子
孫
．
敗
壞
佛
法
．
并
拉
光
于
阿
鼻
地
獄
中
．
同
彼
受
苦
也
。
至
光
緒

十
九
年

．
普
陀
法
雨
寺

化
聞
和
尚
．
入
都
請
藏
經

．
命
查
印
刷
。
事
畢
．
邀
同
來
山
．
知
其
不
喜
作
事



．
故
令
住
一
閒
寮
．
隨
意
修
持
．
于
今
已
三
十
有
五
年
矣
。
在
山
日
久
．
有
以
筆
墨

事
見
託
者
．
絕
不
用
印

光
名
字
。
即
自
己
有
必
須
署
名

之
文
字
．
亦
只
隨
便
寫
二
字
即
已
。
以
故
二
十
年
來
．
絕
無
人
客

過
訪
．
及

信
札

往
來
諸
紛
擾

。
民
國
啟
元

．
高
鶴
年
居
士
．
紿
去

數
篇
文
稿
．
登
佛
學
叢
報
．
不
敢
用
印
光
名
．

以
印
光
常
稱
常
慚
愧
僧
．
故
署
名
常
漸
。
徐
蔚
如
居
士
．
及
周
孟
由
．
謬
為
見
賞

．
打
聽
三
四
年
．
了
無
知

者
。
後
孟
由
來
山
拜
謁

．
遂
祈
歸
依
．
持
去
數
篇
廢
稿
．
寄
于
蔚
如
．
乃
于
京
師
排
印
．
名
印
光
法
師
文
鈔

。
以
致
徧
刺
雅
目

．
愈
增
慚
愧
耳
．
時
為
民
國
七
年
。
八
年
．
又
搜
羅
若
干
篇
作
續
編
．
并
初
編
同
排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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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年
令
上
海
商
務
印
書
館
．
排
作
兩
冊
．
留
板
．
十
年
春
出
書
。
光
又
于
揚
州
．
將
九
年
所
排
者
．
刻
一
書
冊

板
．
作
四
冊
。
十
一
年
．
又
于
商
務
印
書
館
．
排
作
四
冊
．
當
時
諸
居
士
任
者
有
二
萬
部
。
而
商
務
印
書
館
印

以
出
售
者
．
不
在
此
數
。
十
四
年
冬
．
又
令
中
華
書
局
排
增
廣
本
．
亦
作
四
冊
．
比
先
增
百
餘
葉
。
今
年
夏
出

書
。
以
工
潮
等
．
其
價
甚
昂
．
只
印
二
千
。
原
訂
打
四
付
紙
板

。
二
歸
本
局
．
二
歸
于
光
。
乃
令
杭
州
浙
江

印
刷
公
司
．
先
印
一
萬
．
以
後
續
印
．
一
任
因
緣
。
圓
淨
居
士
李
榮
祥
．
近
數
年
來
．
專
心
佛
學
．
于
起
信
、

楞
嚴
、
圓
覺
．
各
為
疏
解

。
光
謂
．
青
年
人
．
宜
先
著
實

用
念
佛
功
夫
．
待
其
業
消
智
朗
．
障
盡
福
崇

時

．
再
行
發
揮

．
自
可
闡
明

佛
意
．
宣
傳
宇
宙

。
當
時
彼
尚
不
以
為
然

．
後
以
用
心
過
度
．
形
神
日
衰
．

始
知
光
言
不
謬
。
乃
復
詳
閱
文
鈔
．
不
勝
歡
喜
．
遂
摘
錄
要
義

．
分
門
別
類

．
編
作
一
冊
．
擬
用
報
紙
印
一

千
冊
．
以
應
急
欲
即
閱
者
。

以
先
曾
逐
次
登
居
士
林

林
刊

．
故
屢
有
催
促
令
印
之
者
。

 

及
光
五
月
至
申

．
乃
與
其
妻
．
同
受
歸
依
。
八
月
書
出
．
不

久
送
完
。
函
索
者
紛
至
沓
來
．
遂
令
漕
河
涇
監
獄
署

排
作
書
本
。
陳
荻
洲
居
士
願
任
排
工
．
並
打
四
付
紙
板

費
．
又
任
印

二
千
冊
．
一
時
任
者
．
將
近
二
萬
。
其
所
錄
之
出
處
．
某
卷
某
葉
．
一
一
備
載
．
庶
可
以
文
鈔

全
文
相
對
閱
。
由
其
于
諸
文
中
載
取
要
義
．
匯
歸
一
類
．
故
每
有
文
義
稍
同
．
而
不
即
刪
削
者
．
冀
閱
者
受
反

復
勸
勖

之
益
．
冀
其
直
下

斷
疑
生
信
也
。
其
出
處
卷
、
及
葉
數
．
皆
依
增
廣
文
鈔
。
以
增
廣
文
鈔
．
作
永
久

流
通
之
本
．
餘
則
久
後
必
無
再
印
之
舉
也
。
又
以
文
鈔
繁
廣
．
初
機
或
難
于
簡
別

其
易
曉
了
而
合
機
宜

者
．

欲
令
先
得
其
門
徑

．
從
茲
著
實
進
修
．
自
至
其
極
．
免
致
望
洋
興
歎

．
或
至
退
屈

之
虞
。
因
錄
文
鈔
選
讀

篇
目
．
附
于
嘉
言
錄
目
錄
之
後
．
庶
未
曾
研
究
佛
學
之
人
．
得
以
坐
進
斯
道

矣
。
因
為
敘
其
所
以
然

．
以
期

閱
者
共
知
。
所
願
見
者
聞
者
．
勿
以
所
說
皆
平
實
庸
常
而
棄
之
．
以
求
其
高
深
玄
妙

者
。
夫
堯
舜
之
道
．
孝

弟
而
已
．
如
來
之
道
．
戒
定
慧

而
已
。
能
于
平
實
庸
常
之
事
而
實
行
之
．
行
之
及
極
．
其
高
深
玄
妙
之
理
．

豈
待
別
求
。
否
則
高
深
玄
妙
．
但
屬
口
頭
活
計

．
生
死
到
來
．
一
毫
也
用
不
著

．
願
閱
者
悉
注
意
焉
。
民
國

十
六
年
丁
卯
．
夏
曆

臘
月

八
日
．
古
莘

常
慚
愧
僧

釋
印
光
謹
撰

。
（
序
）
︱
續
編
下
︱
嘉
言
錄
題
詞
並
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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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
：
淨
土
法
門
的
義
理
極
其
高
深
玄
妙
，
但
事
修
卻
非
常
簡
單
容
易
。
正
因
為
這
樣
，
那
些
自
認
為
天
生
聰
明
敏
銳
，
知
識
見
解
高
超
奇
特
的

人
，
總
是
把
淨
土
念
佛
法
門
看
做
是
愚
夫
愚
婦
所
作
的
事
，
而
不
肯
修
持
。
他
們
哪
裡
知
道
這
是
十
方
三
世
一
切
諸
佛
，
上
成
佛
道
，
下

化
眾
生
，
全
始
全
終
圓
滿
完
美
的
極
致
法
門
啊
！
他
們
認
為
愚
夫
愚
婦
能
修
，
於
是
就
藐
視
淨
土
念
佛
往
生
的
法
門
。
為
什
麼
不
閱
讀
一

下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》，
那
些
所
修
證
境
界
與
普
賢
菩
薩
齊
等
，
與
一
切
諸
佛
齊
等
的
菩
薩
們
，
尚
且
以
修
持
普
賢
菩
薩
十
大
願
王
的
功

德
，
回
向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，
以
期
望
儘
快
圓
滿
佛
果
啊
﹗
那
些
藐
視
淨
土
法
門
而
不
屑
修
行
淨
土
的
人
，
他
們
對
於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
嚴
經
》
又
將
做
何
種
看
待
呢
？
又
于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》
最
後
以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為
歸
依
而
崇
仰
敬
奉
一
事
，
是
尊
重
還
是
藐
視
呢
？

這
也
沒
別
的
原
因
，
他
們
大
概
是
沒
有
詳
細
地
審
察
通
途
法
門
和
特
別
法
門
的
區
別
，
以
及
自
力
和
佛
力
大
小
難
易
而
導
致
如
此
。
假
使

詳
加
深
察
這
些
義
理
，
他
們
能
不
跟
隨
華
藏
海
眾
那
些
大
菩
薩
們
，
一
同
念
佛
，
同
求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嗎
？ 

我
自
從
成
童
之
年
就
讀
書
，
隨
即
蒙
受
韓
愈
、
歐
陽
修
、
程
頤
、
朱
熹
辟
佛
學
說
的
毒
害
。
幸
虧
我
沒
有
韓
愈
、
歐
陽
修
、
程
頤
、

朱
熹
的
才
學
，
假
使
稍
與
他
們
相
同
等
，
則
必
然
導
致
自
己
錯
誤
了
也
耽
誤
了
別
人
，
當
下
之
身
就
會
陷
入
阿
鼻
地
獄
了
啊
﹗
我
十
四
、
五

歲
後
，
生
病
困
苦
了
多
年
，
於
是
從
此
開
始
遍
思
古
今
，
詳
細
探
求
經
典
，
才
開
始
知
道
韓
愈
、
歐
陽
修
、
程
頤
、
朱
熹
所
作
這
些
辟
佛
之

說
，
全
是
門
派
的
知
識
見
解
，
絕
對
沒
有
涉
及
到
深
奧
的
學
問
所
致
。
於
是
我
二
十
一
歲
出
家
為
僧
，
專
門
修
行
淨
土
法
門
。
發
誓
這
一
輩

子
自
我
修
行
，
決
不
建
立
個
人
門
派
，
廣
收
徒
眾
，
以
免
後
代
徒
子
徒
孫
敗
壞
佛
法
，
並
拉
我
到
阿
鼻
地
獄
中
，
和
他
們
一
起
受
苦
。
到
西

元
一
八
九
三
年
，
普
陀
山 

法
雨
寺
化
聞
和
尚
，
來
北
京
迎
請
大
藏
經
，
命
令
我
檢
查
印
刷
事
務
。
這
件
事
完
後
，
邀
請
我
一
同
來
到
普
陀

山
，
化
聞
和
尚
知
道
我
不
喜
歡
做
法
事
，
所
以
就
安
單
在
一
閑
寮
中
，
隨
我
自
己
的
意
願
修
持
，
到
現
在
已
經
三
十
五
年
了
。
在
山
上
日
子

住
久
了
，
有
委
託
我
寫
一
些
文
章
之
類
的
事
，
也
絕
不
用
￢
印
光
﹂
這
個
名
字
。
就
算
自
己
有
必
須
要
署
名
的
文
章
，
也
只
是
隨
便
寫
兩

個
字
而
已
。
所
以
二
十
多
年
來
，
沒
有
來
客
訪
問
的
事
情
，
以
及
來
信
回
信
的
事
相
擾
亂
。
民
國
元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一
二
年
）
，
高
鶴
年
居

士
到
普
陀
山 

法
雨
寺
來
訪
，
臨
走
攜
去
我
數
篇
文
稿
，
刊
登
在
《
佛
學
叢
報
》
上
，
不
敢
用
￢
印
光
﹂
之
名
，
因
為
我
常
自
稱
￢
常
慚
愧

僧
﹂
，
所
以
就
署
名
￢
常
慚
﹂
。
後
來
徐
蔚
如
居
士
、
周
孟
由
居
士
錯
愛
這
些
文
章
，
打
聽
作
者
三
四
年
，
也
沒
有
人
知
道
是
我
寫
的
。

後
來
周
孟
由
居
士
來
拜
謁
普
陀
山
，
於
是
祈
求
皈
依
我
，
臨
走
拿
去
幾
篇
文
稿
，
寄
給
徐
蔚
如
居
士
，
然
後
在
北
京
排
印
出
來
，
書
名
為
《

印
光
法
師
文
鈔
》。
於
是
刺
痛
了
很
多
高
雅
之
士
的
眼
目
，
更
增
添
了
我
的
慚
愧
心
了
，
那
一
年
是
民
國
七
年
（
西
元
一
九
一
八
年
）
。
民
國

八
年
他
們
又
搜
集
我
若
干
篇
文
章
，
作
為
《
文
鈔
》
的
續
編
，
和
初
編
一
同
排
版
印
刷
。
民
國
九
年
在
上
海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排
印
《
印
光
法

師
文
鈔
》
鉛
印
本
，
分
作
兩
冊
，
並
且
留
了
板
樣
，
民
國
十
年
春
天
正
式
出
書
。
我
又
于
揚
州
藏
經
院
，
將
民
國
九
年
所
排
的
《
文
鈔
》
製

成
木
刻
板
，
作
四
冊
。
民
國
十
一
年
又
在
上
海
商
務
印
書
館
，
將
《
文
鈔
》
排
作
四
冊
，
當
時
諸
多
居
士
認
捐
排
印
者
有
二
萬
部
。
而
商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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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書
館
印
出
用
來
出
售
的
《
文
鈔
》，
則
不
在
二
萬
部
之
內
。
民
國
十
四
年
冬
天
，
又
讓
中
華
書
局
排
印
《
文
鈔
》
增
廣
本
，
也
是
作
為
四

冊
，
比
先
前
增
加
了
一
百
多
頁
，
計
畫
今
年
夏
天
出
書
。
因
為
工
人
罷
工
等
緣
故
，
價
格
很
貴
，
只
印
二
千
本
。
原
計
劃
打
四
付
紙
板
，
二

付
歸
中
華
書
局
，
二
付
歸
於
我
。
於
是
讓
杭
州 

浙
江
印
刷
公
司
先
印
一
萬
本
，
以
後
續
印
，
則
隨
順
因
緣
。 

李
榮
祥
居
士
，
法
號
圓
淨
，
多
年
以
來
專
心
佛
學
，
將
《
起
信
論
》、《
楞
嚴
經
》、《
圓
覺
經
》
一
個
個
著
疏
解
釋
。
我
認
為
青
年
人

學
佛
，
應
該
先
老
實
念
佛
，
等
他
們
業
障
消
除
、
智
慧
明
朗
，
業
障
盡
了
，
福
報
來
了
的
時
候
，
再
去
註
解
佛
經
，
自
然
可
以
闡
明
佛
陀
的

意
思
，
將
佛
經
傳
播
於
世
界
中
。
當
時
，
他
對
我
的
話
很
不
以
為
然
，
後
來
由
於
用
心
過
度
，
身
形
和
精
神
日
漸
衰
落
，
才
開
始
相
信
我
說

的
話
不
錯
。
於
是
，
又
詳
細
閱
讀
《
文
鈔
》，
非
常
歡
喜
，
便
摘
錄
其
中
主
要
的
義
理
，
分
門
別
類
，
編
作
一
冊
，
名
《
印
光
法
師
嘉
言
錄

》，
打
算
用
新
聞
紙
先
印
一
千
冊
，
用
來
應
對
急
於
想
閱
讀
的
人
（
因
為
原
先
曾
連
載
刊
登
在
居
士
林
林
刊
上
，
所
以
有
居
士
才
屢
次
催
促
讓
排

印
出
單
行
本
。
）
等
我
民
國
十
四
年
五
月
到
上
海 

太
平
寺
，
才
給
予
他
和
他
妻
子
一
同
傳
授
了
三
歸
依
。
八
月
份
《
印
光
法
師
嘉
言
錄
》
印

刷
出
來
，
不
久
就
贈
送
完
了
。
來
信
索
請
《
印
光
法
師
嘉
言
錄
》
的
人
不
斷
而
來
，
於
是
讓
漕
河
涇
監
獄
署
排
作
書
本
。
陳
荻
洲
居
士
自
願

任
排
版
工
作
，
並
認
捐
贈
打
四
付
紙
板
費
，
又
認
捐
排
印
二
千
冊
，
那
時
認
捐
排
印
將
近
二
萬
冊
。
其
所
錄
之
出
處
，
某
卷
某
頁
，
一
一
詳

細
載
明
，
這
樣
就
能
與
《
文
鈔
》
全
文
相
對
閱
讀
。
由
於
《
印
光
法
師
嘉
言
錄
》
在
各
種
文
章
中
截
取
其
中
的
主
要
意
思
，
彙
編
歸
納
為
一

類
，
所
以
有
時
候
文
義
稍
有
雷
同
，
而
且
沒
有
立
刻
刪
除
掉
，
就
是
希
望
閱
讀
者
能
受
到
反
復
勸
告
勉
勵
之
利
益
，
希
望
能
讓
其
當
下
斷
除

疑
惑
，
生
起
對
淨
土
法
門
的
信
心
。
這
本
書
所
標
出
的
卷
數
及
頁
碼
，
全
部
依
《
增
廣
文
鈔
》。
以
《
增
廣
文
鈔
》
作
為
永
久
流
通
之
本
，

其
餘
版
本
的
《
文
鈔
》
以
後
就
不
再
印
刷
了
。
又
因
為
《
文
鈔
》
繁
雜
廣
博
，
初
學
佛
的
人
或
許
難
於
選
擇
易
明
白
而
適
合
根
基
的
文
章
，

為
讓
閱
者
先
得
到
深
入
《
文
鈔
》
的
方
法
，
從
此
腳
踏
實
地
地
進
一
步
修
行
，
自
然
達
到
自
己
修
行
的
極
致
，
免
得
因
能
力
不
及
而
徒
嘆
奈

何
，
或
者
有
退
道
心
的
憂
慮
。
於
是
摘
錄
出
《
文
鈔
》
選
讀
篇
目
，
附
于
《
印
光
法
師
嘉
言
錄
》
目
錄
之
後
，
讓
不
曾
研
究
過
佛
法
的
人
，

能
夠
方
便
而
順
利
地
瞭
解
和
修
行
淨
土
法
門
。
因
為
這
些
文
章
記
敘
了
淨
土
法
門
的
大
致
，
希
望
讀
者
能
夠
周
知
。
希
望
見
到
或
者
聽
聞
到

這
部
書
的
人
，
不
要
因
為
裡
面
內
容
所
說
的
都
是
些
平
常
之
語
言
而
棄
置
它
，
而
去
求
宏
高
幽
深
，
深
奧
微
妙
的
理
論
。
堯 

舜
等
上
古
聖

人
教
化
眾
生
的
道
路
，
也
只
不
過
是
孝
、
悌
、
忠
、
信
、
禮
、
義
、
廉
、
恥
而
已
；
如
來
教
化
眾
生
的
道
路
，
也
就
是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學
罷

了
。
能
在
平
常
簡
易
之
事
中
真
實
行
去
，
行
到
極
處
，
那
些
高
深
玄
妙
的
道
理
，
那
需
要
再
從
別
處
尋
求
呢
？
如
果
不
這
樣
，
那
些
高
深
玄

妙
之
理
，
只
能
屬
於
嘴
上
的
工
夫
，
生
死
到
來
，
一
點
也
用
不
著
，
希
望
閱
讀
這
本
書
的
人
都
注
意
這
一
點
。 

民
國
十
六
年
丁
卯
年
，
農
曆
十
二
月
八
日
，
合
陽
常
慚
愧
僧
釋
印
光
恭
敬
著
述
。 



【
天
姿
】：
天
賦
之
資
質
。
猶
言
天
性
、
秉
性
。
《
漢
典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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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聰
敏
】：
聰
明
、
靈
敏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【
知
見
】：
知
識
與
見
解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就
意
識
云
知
，
就
眼
識
曰
見
，
又
推
求
名
見
，
覺
了
云
知
。
又
三
智
云
知
，
五
眼
云
見
。
皆
為

慧
之
作
用
。
︽
法
華
經
．
方
便
品
︾
曰
：「
開
佛
知
見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成
始
成
終
】：
﹁
成
﹂
，
整
、
全
。
￢
全
始
全
終
﹂
。
首
尾
圓
滿
、
完
美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究
竟
】：
事
理
之
至
極
也
。
︽
三
藏
法
數
．
六
︾
曰
：「
究
竟
猶
至
極
之
義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法
門
】：
佛
所
說
，
為
世
之
則
者
，
謂
之
法
，
此
法
為
眾
聖
入
道
之
通
處
，
故
云
門
。
又
諸
法
並
通
於
一
實
，
故
名
為
門
。
又
為
如
來
聖

智
遊
履
之
處
，
故
名
為
門
。
︽
華
嚴
大
疏
．
二
︾
曰
：「
如
來
通
智
遊
入
，
故
號
門
。
」
同
︽
演
義
鈔
．
一
︾
曰
：「
並
通
一
實
，
故
得
稱

門
。
」
︽
註
維
摩
經
．
八
︾
曰
：「
肇
曰
：
言
為
世
則
謂
之
法
，
眾
聖
所
由
謂
之
門
。
」
︽
起
信
論
義
記
．
中
本
︾
曰
：「
軌
生
物
解
曰
法

，
聞
智
通
遊
曰
門
。
」
︽
法
界
次
第
．
中
︾
曰
：「
門
謂
能
通
。
」
又
，
門
者
差
別
之
義
。
所
說
之
法
義
有
種
種
差
別
，
故
云
法
門
。
︽

增
一
阿
含
經
．
十
︾
曰
：「
如
來
開
法
門
，
聞
者
得
篤
信
。
」
︽
法
華
經
．
方
便
品
︾
曰
：「
以
種
種
法
門
，
宣
示
佛
道
。
」
︽
止
觀
．
一

︾
曰
：「
此
之
止
觀
，
天
台

 

智
者
己
心
中
所
行
法
門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法
者
，
如
來
所
說
之
法
也
。
門
以
出
入
為
義
。
謂
如
來
說
諸
妙
法

，
開
解
脫
門
，
普
令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得
出
離
生
死
苦
趣
，
而
入
解
脫
清
淨
之
域
也
。
《
三
藏
法
數
》
。
佛
所
說
的
法
，
因
是
眾
生
超
凡
入
聖
的

門
戶
，
故
稱
法
門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藐
視
】：
￢
藐
」
音
秒
（
ㄇ
ㄧ
ㄠ
ˇ
）。
小
、
輕
視
。
￢
藐
視
」
，
輕
視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十
大
願
王
】：
十
大
願
王
，
出
自
四
十
卷
︽
華
嚴
經
︾
。
四
十
卷
華
嚴
的
內
容
是
詳
述
善
財
童
子
參
禮
五
十
五
（
或
云
五
十
三
）
位
善
知

識
，
每
一
善
知
識
，
皆
為
善
財
宣
說
其
所
證
的
不
思
議
解
脫
法
門
，
而
能
證
入
此
不
思
議
解
脫
境
界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正
是
普
賢
菩
薩
的
十

種
願
行
。
可
以
說
：
普
賢
菩
薩
的
十
大
願
行
，
是
證
入
不
思
議
解
脫
境
界
的
方
便
，
故
四
十
卷
華
嚴
，
皆
名
︽
入
不
思
議
解
脫
境
界
普
賢

行
顧
品
︾
。
普
賢
菩
薩
十
大
願
王
：
￢
一
者
禮
敬
諸
佛
。
二
者
稱
讚
如
來
。
三
者
廣
修
供
養
。
四
者
懺
悔
業
障
。
五
者
隨
喜
功
德
。
六
者

請
轉
法
輪
。
七
者
請
佛
住
世
。
八
者
常
隨
佛
學
。
九
者
恆
順
眾
生
。
十
者
普
皆
回
向
。
」 



【
華
嚴
所
證
與
普
賢
等
．
與
諸
佛
等
者
．
尚
須
以
十
大
願
王
．
回
向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世
界
】：
︽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．
普
賢
行
願
品
︾
云
：

￢
願
我
離
欲
命
終
時
，
盡
除
一
切
諸
障
礙
，
面
見
彼
佛
阿
彌
陀
，
即
得
往
生
安
樂
剎
。
我
既
往
生
彼
國
已
，
現
前
成
就
此
大
願
，
一
切
圓

滿
盡
無
餘
，
利
樂
一
切
眾
生
界
。
彼
佛
眾
會
咸
清
淨
，
我
時
於
勝
蓮
華
生
，
親
睹
如
來
無
量
光
，
現
前
授
我
菩
提
記
。
蒙
彼
如
來
授
記
已

，
化
身
無
數
百
俱
胝
，
智
力
廣
大
遍
十
方
，
普
利
一
切
眾
生
界
。
乃
至
虛
空
世
界
盡
，
眾
生
及
業
煩
惱
盡
，
如
是
一
切
無
盡
時
，
我
願
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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竟
恆
無
盡
。…

…

若
人
誦
持
普
賢
願
，
我
說
少
分
之
善
根
，
一
念
一
切
悉
皆
圓
，
成
就
眾
生
清
淨
願
。
我
此
普
賢
殊
勝
行
，
無
邊
勝
福
皆

迴
向
，
普
願
沉
溺
諸
眾
生
，
速
往
無
量
光
佛
剎
。
」 



【
佛
果
】：
指
成
佛
。
又
作
佛
位
、
佛
果
位
、
佛
果
菩
提
。
佛
為
萬
行
之
所
成
，
故
稱
佛
果
，
即
能
成
之
萬
行
為
因
，
而
所
成
之
萬
德
為
果

。
亦
即
從
修
行
之
因
到
達
佛
果
之
位
，
又
指
從
聲
聞
、
菩
薩
之
位
至
無
上
正
等
正
覺
之
位
。
證
得
佛
果
之
因
，
稱
為
佛
因
，
即
指
一
切
萬

行
之
善
根
、
功
德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華
嚴
末
後
歸
宗
一
著
】：
「
歸
宗
」
，
歸
依
而
宗
奉
（
宗
仰
敬
奉
）。
如
：「
萬
法
歸
宗
」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「
一
著
」
，
猶
言
一

事
也
，
︽
宗
論
．
三
︾
曰
：「
向
上
一
著
，
千
聖
不
傳
。
」
︽
梵
室
寓
談
︾
曰
：「
有
名
異
而
實
同
者
，
如
台
宗
謂
之
一
心
三
觀
，
賢
首
謂

之
一
真
法
界
，
相
宗
謂
之
勝
義
唯
識
，
禪
宗
謂
之
向
上
一
著
，
蓋
未
始
少
異
也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印
光
大
師
︽
文
鈔
續
編
．
卷
下
．
念
佛

懇
辭
序
︾
云
：
￢
︽
華
嚴
︾
一
經
．
王
於
三
藏
．
末
後
歸
宗
．
普
賢
菩
薩
．
以
十
大
願
王
．
迴
向
往
生
西
方
．
普
勸
善
財
．
及
華
藏
海
眾

．
一
致
進
行
．
求
生
西
方
．
以
期
圓
滿
佛
果
。
此
之
法
門
．
何
敢
視
作
小
乘
。
況
善
財
已
證
等
覺
．
海
會
悉
證
法
身
．
彼
尚
求
生
．
我
何

人
斯
．
不
屑
修
習
。
」
意
指
：
︽
華
嚴
經
︾
最
後
歸
依
而
宗
奉
的
一
事
是
︽
普
賢
行
願
品
︾
，
普
賢
菩
薩
，
以
十
大
願
王
，
迴
向
往
生
西

方
，
普
勸
善
財
及
華
藏
海
眾
，
一
致
進
行
求
生
西
方
，
以
期
圓
滿
佛
果
。 



【
詳
審
】：
詳
細
審
察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通
途
】：
謂
通
常
之
法
也
。
︽
觀
音
義
疏
．
上
︾
曰
：「
此
乃
通
途
商
略
。
」
︽
因
明
義
斷
︾
曰
：「
此
解
雖
然
未
是
通
途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
》
。
通
常
的
途
徑
或
方
法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 



【
特
別
法
門
】：
印
光
大
師
︽
文
鈔
正
編
．
卷
三
．
近
代
往
生
傳
序
︾
云
：
￢
竊
維
修
持
法
門
，
有
二
種
不
同
，
若
仗
自
力
修
戒
定
慧
，
以

迄
斷
惑
證
真
，
了
生
脫
死
者
，
名
為
通
途
法
門
。
若
具
真
信
切
願
，
持
佛
名
號
，
以
期
仗
佛
慈
力
，
往
生
西
方
者
，
名
為
特
別
法
門
。
通

途
全
仗
自
力
，
特
別
則
自
力
佛
力
兼
而
有
之
。
即
有
深
修
定
慧
斷
惑
之
功
，
而
無
真
信
切
願
念
佛
求
生
，
亦
屬
自
力
。
今
以
喻
明
，
通
途

如
畫
山
水
，
必
一
筆
一
畫
而
漸
成
，
特
別
如
照
山
水
，
雖
數
十
重
蓊
蔚
（
音
ㄨ
ㄥ
ˇ
ㄨ
ㄟ
ˋ
。
草
木
茂
盛
貌
。
）
峰
巒
，
一
照
俱
了
。
又
通

途
如
步
行
登
程
，
強
者
日
不
過
百
十
裡
，
特
別
如
乘
轉
輪
聖
王
輪
寶
，
一
日
即
可
遍
達
四
大
部
洲
。
吾
人
既
無
立
地
成
佛
之
資
格
，
又
無

斷
見
惑
任
運
不
造
惡
業
之
實
證
，
若
不
專
修
淨
業
，
以
期
仗
佛
慈
力
，
帶
業
往
生
，
則
恐
盡
未
來
際
仍
在
三
途
六
道
中
，
受
生
受
死
，
莫

由
出
離
也
，
可
不
哀
哉
。
願
我
同
人
，
咸
生
正
信
。
」 



【
致
然
】：
「
致
」
，
造
成
、
導
致
。
「
然
」
，
這
樣
、
如
此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導
致
如
此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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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附
】：
依
附
、
依
從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【
班
】：
行
列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 



【
束
髮
】：
將
頭
髮
束
起
來
。
成
童
的
年
齡
。
（
古
人
指
年
紀
稍
長
的
兒
童
：
⑴
八
歲
以
上
的
少
年
。
︽
穀
梁
傳
．
昭
公
十
九
年
︾
范
甯
︽
注
︾
：

「
成
童
，
八
歲
以
上
。
」
⑵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青
少
年
。
︽
禮
記
．
內
則
︾
：
「
十
有
三
年
學
樂
誦
詩
舞
勺
，
成
童
舞
象
學
射
御
。
」
鄭
玄
︽
注
︾
：
「

成
童
，
十
五
以
上
。
」
）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受
韓
歐
程
朱
闢
佛
之
毒
】：
印
光
大
師
︽
文
鈔
三
編
．
卷
二
．
復
邵
慧
圓
居
士
書
一
︾
云
：
￢
光
本
生
處
，
諸
讀
書
人
，
畢
生
不
聞
佛
名

，
而
只
知
韓
、
歐
、
程
、
朱
辟
佛
之
說
，
群
盲
奉
為
圭
臬
，
光
更
狂
妄
過
彼
百
倍
，
幸
十
餘
歲
，
厭
厭
（
微
弱
貌
、
精
神
不
振
貌
。
）
多
病

，
後
方
知
前
人
所
說
不
足
為
法
。
」 



【
相
埒
】：「
埒
」
音
樂
（
ㄌ
ㄜ
ˋ
）。
相
等
、
均
等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意
指
：
相
等
。 



【
自
誤
誤
人
】：
「
誤
」
，
錯
誤
、
不
正
確
。
「
誤
」
，
耽
誤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形
容
不
但
自
己
錯
了
，
還
會
因
為
這
一
錯
誤
，
而
妨
害
了

他
人
。 



【
生
身
】：
身
體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阿
鼻
地
獄
】：
八
大
地
獄
之
一
，
又
名
無
間
地
獄
，
即
是
受
苦
無
間
斷
的
地
獄
，
也
是
造
極
重
罪
的
人
死
後
所
墮
落
的
地
方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
彙
》
。
阿
鼻
為
地
下
之
牢
獄
，
故
曰
地
獄
。
在
此
地
下
之
最
底
，
餘
大
地
獄
重
疊
其
上
。
見
︽
俱
舍
論
．
世
間
品
︾
。
︽
止
持
音
義
︾
曰
：

「
阿
鼻
，
此
云
無
間
。
︽
觀
佛
三
昧
經
︾
云
：
阿
言
無
，
鼻
言
救
。
成
論
明
五
無
間
：
一
、
趣
果
無
間
，
捨
身
生
報
故
。
二
、
受
苦
無
間

，
中
無
樂
故
。
三
、
時
無
間
，
定
一
劫
故
。
四
、
命
無
間
，
中
不
絕
故
。
五
、
形
無
間
，
如
阿
鼻
縱
廣
八
萬
由
旬
，
一
人
多
人
皆
遍
滿
故

。
此
五
無
間
，
乃
造
五
逆
業
者
報
之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
。
梵
語avicinaraka

，
譯
為
「
阿
鼻
地
獄
」，
意
為
「
無
間
地
獄
」。
唐

 

道
世
︽
諸
經

要
集
．
卷
十
八
︾
謂
︰
「
彼
處
恆
受
苦
受
，
無
喜
樂
間
，
故
名
無
間
。
」
阿
鼻
地
獄
在
地
獄
中
品
位
最
下
、
受
苦
最
慘
而
沒
有
間
歇
。
阿

鼻
地
獄
的
大
苦
果
是
由
「
五
逆
」、「
十
惡
」
等
大
惡
業
所
感
召
的
。︽
續
高
僧
傳
．
卷
八
︾
載
，
周
武
帝
「
滅
佛
」
時
，
唯
有
慧
遠
抗
聲

謂
︰
「
陛
下
今
持
王
力
自
在
，
破
滅
三
寶
，
是
邪
見
人
。
阿
鼻
地
獄
不
揀
貴
賤
，
陛
下
安
得
不
怖
！
」《
俗
語
佛
源
》 



【
繹
】：
音
意
（
ㄧ
ˋ
）。
引
出
頭
緒
、
尋
求
事
理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門
庭
】：
派
别
。
《
漢
典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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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堂
奧
】：
￢
奧
」
，
室
的
西
南
角
。
￢
堂
奧
」
，
指
屋
子
的
角
落
深
處
。
比
喻
學
養
高
深
的
境
界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【
弱
冠
】：
古
時
以
男
子
二
十
歲
為
成
人
，
初
加
冠
，
因
體
猶
未
壯
，
故
稱
弱
冠
。︽
禮
記
．
曲
禮
上
︾：
￢
二
十
曰
弱
，
冠
。
」
孔
穎
達
︽

疏
︾
：
￢
二
十
成
人
，
初
加
冠
，
體
猶
未
壯
，
故
曰
弱
也
。
」
後
遂
稱
男
子
二
十
歲
或
二
十
幾
歲
的
年
齡
為
弱
冠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淨
業
】：
⑴
清
淨
的
善
業
。
⑵
修
往
生
淨
土
的
事
業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指
清
淨
之
行
業
。
又
作
清
淨
業
。
即
世
福
、
戒
福
、
行
福
之
三
種

福
業
。
據
︽
觀
無
量
壽
經
︾
載
，
此
三
福
業
為
：（
一
）
孝
養
父
母
，
奉
侍
師
長
，
慈
心
不
殺
，
修
十
善
業
。（
二
）
受
持
三
歸
，
具
足
眾

戒
，
不
犯
威
儀
。
（
三
）
發
菩
提
心
，
深
信
因
果
，
讀
誦
大
乘
，
勸
進
行
者
。
此
三
福
為
眾
生
往
生
之
正
因
，
亦
為
菩
薩
之
淨
佛
國
土
之

無
漏
修
因
，
故
稱
淨
業
。
又
︽
觀
無
量
壽
經
︾
經
文
中
「
諦
觀
彼
國
淨
業
成
者
」
一
語
，
各
家
解
說
不
同
：
（
一
）
據
隋
代
慧
遠
之
︽
觀

無
量
壽
經
義
疏
︾
卷
本
載
，
彼
國
係
指
彼
土
之
依
報
，
淨
業
成
者
係
指
彼
土
佛
菩
薩
及
往
生
人
等
之
正
報
。
（
二
）
宋
代
元
照
之
︽
觀
無

量
壽
佛
經
義
疏
．
卷
中
︾
，
以
彼
土
之
依
、
正
二
報
，
總
為
淨
業
所
成
。
（
三
）
善
導
之
︽
觀
經
．
序
分
義
︾
，
主
張
眾
生
根
機
有
定
、

散
二
種
，
如
來
方
便
開
顯
三
福
，
以
應
散
動
之
根
機
；
而
謂
「
欲
生
彼
國
」
旨
在
揭
示
「
所
歸
」
之
意
義
，
謂
「
當
修
三
福
」
則
特
為
揭

示
「
行
門
」
之
意
義
。
《
佛
光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自
了
漢
】：︽
晉
書
．
山
濤
傳
︾：
￢
鐘
會
作
亂
於
蜀
，
而
文
帝
將
西
征
。
時
魏
氏
諸
王
公
並
在
鄴
，
帝
謂
濤
曰
：
﹃
西
偏
吾
自
了
之
，
後

事
深
以
委
卿
。
﹄
」
以
本
官
行
軍
司
馬
，
給
親
兵
五
百
人
，
鎮
鄴
。
」
後
謂
只
顧
自
己
，
不
顧
大
局
者
曰
￢
自
了
漢
」
。
連
接
下
文
，
此

指
：
印
祖
文
鈔
謂
￢
決
不
建
立
門
庭
，
廣
收
徒
眾
，
以
致
後
世
子
孫
，
敗
壞
佛
法
，
并
拉
光
于
阿
鼻
地
獄
中
，
同
彼
受
苦
也
。
」 



【
光
緒
十
九
年
】：
￢
光
緒
」
，
清
朝
德
宗
年
號
（
西
元
一
八
七
五
年
︱
一
九
○
八
年
）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意
指
：
即
西
元
一
八
九

三
年
。 



【
普
陀
法
雨
寺
】：
法
雨
寺
又
稱
後
寺
，
位
於
普
陀
山
後
山
南
麓
，
創
建
於
明

 

萬
曆
八
年
（
西
元
一
五
八
○
年
），
初
名
海
潮
庵
。
後
因
康
熙

帝
御
賜
「
天
花
法
雨
」
匾
額
，
改
名
為
「
法
雨
禪
寺
」。
經
康
熙
時
期
大
規
模
擴
建
，
殿
堂
樓
閣
達
二
○
○
餘
間
，
占
地
四
七
六
○
○
平

方
米
，
成
為
普
陀
三
大
禪
寺
之
一
。
法
雨
寺
依
山
就
勢
，
層
層
升
高
，
自
前
至
後
六
重
殿
宇
，
共
二
四
五
間
。
其
中
觀
音
殿
（
又
名
九
龍

殿
），
外
觀
金
碧
輝
煌
，
內
部
華
麗
精
緻
。 



【
都
】：
一
國
的
最
高
行
政
機
關
所
在
的
地
方
、
京
城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北
京
。 



【
藏
經
】：
搜
集
佛
教
所
有
的
經
律
論
三
藏
，
及
歷
代
後
賢
的
著
作
，
聚
集
在
一
處
，
好
像
佛
經
的
庫
藏
一
樣
，
所
以
叫
做
藏
經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
詞
彙
》
。
︽
隋
書
．
經
籍
志
︾
記
梁
武
帝
於
華
林
園
中
，
總
集
釋
氏
經
典
，
凡
五
千
四
百
卷
。
沙
門
寶
唱
撰
經
目
錄
，
按
此
是
佛
經
有
藏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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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。
︽
南
史
．
姚
察
傳
︾
遂
有
讀
一
藏
經
之
說
。
︽
開
元
釋
經
錄
︾
。
列
五
千
四
十
八
卷
。
其
後
宋

 

元

 

明

 

日
本

 

高
麗
公
私
刻
板
多
至
二

十
餘
副
。
然
存
者
無
多
。
略
舉
存
者
：
則
一
為
高
麗
本
，
六
千
四
百
六
十
七
卷
，
此
本
最
古
。
一
為
宋
本
，
五
千
七
百
十
四
卷
。
一
為
元

本
，
五
千
三
百
九
十
七
卷
。
日
本

 

天
海
僧
正
，
由
南
宋
藏
翻
刻
六
百
六
十
五
帙
。
一
為
明
本
，
六
千
七
百
七
十
一
卷
。
明

 

萬
歷
年
間
密

藏
禪
師
，
依
當
時
︽
北
藏
︾
（
當
時
明
有
南
北
二
藏
）
初
刻
綴
本
者
。
日
本

 

黃
蘗
山
翻
刻
之
。
清
代
重
刻
明
本
，
且
刊
行
︽
績
藏
︾
九
十

函
又
︽
續
藏
︾
三
十
函
。
日
本
弘
教
書
院
根
據
︽
麗
藏
︾
，
校
合
天
海
本
，
︽
元
藏
︾
，
鐵
眼
本
，
增
以
其
國
古
鈔
本
，
出
縮
印
藏
經
四

十
帙
，
千
九
百
十
六
部
，
八
千
五
百
三
十
四
卷
。
其
後
藏
經
書
院
，
又
由
鐵
眼
本
，
刊
行
︽
卍
字
藏
︾
經
千
六
百
六
十
八
部
，
及
引
續
︽

續
藏
︾
經
千
七
百
五
十
七
部
。
最
近
頻
伽
精
舍
主
人
羅
詩
氏
，
據
弘
教
本
，
略
加
增
減
，
益
以
清
刊
︽
龍
藏
︾
及
︽
乾
隆
續
藏
︾
千
一
百

二
十
七
卷
。
刊
行
藏
經
四
十
帙
，
四
百
十
四
冊
，
凡
一
千
九
百
十
六
部
，
八
千
四
百
十
六
卷
。
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


【
作
事
】：
任
職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筆
墨
】：
謂
寫
字
、
畫
畫
、
作
文
章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署
名
】：
在
書
信
、
檔
或
文
稿
上
簽
署
姓
名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人
客
】：
客
人
、
賓
客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信
札
】：
￢
札
」
音
扎
（
ㄓ
ㄚ
ˊ
）。
「
信
札
」，
書
信
、
信
件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紛
擾
】：
動
亂
、
混
亂
、
紛
亂
騷
擾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民
國
啟
元
】：
指
民
國
元
年
，
即
西
元
一
九
一
二
年
。 



【
紿
去
】：
「
紿
」
音
帶
（
ㄉ
ㄞ
ˋ
）。
至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此
音
義
同
￢
帶
」
。
此
指
：
帶
去
。 



【
謬
為
見
賞
】：
「
謬
」
音
ㄇ
ㄧ
ㄡ
ˋ
。
錯
誤
的
。
「
見
賞
」
，
賞
識
我
、
被
賞
識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被
錯
誤
的
賞
識
，
即
錯
看
了
。 



【
拜
謁
】：
拜
見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徧
刺
雅
目
】：
「
雅
目
」
，
高
雅
的
名
稱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刺
痛
了
高
人
雅
士
的
眼
睛
。 



【
紙
板
】：
印
刷
用
的
紙
型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疏
解
】：
亦
作
「
疎
解
」
。
闡
釋
、
解
釋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對
經
典
內
容
的
註
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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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著
實
】：
實
在
、
委
實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【
崇
】：︽
爾
雅
︾：
￢
崇
，
高
也
。
」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發
揮
】：
闡
發
、
把
意
思
或
道
理
充
分
表
達
出
來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闡
明
】：
把
深
奧
的
道
理
講
明
白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宣
傳
宇
宙
】：
「
宣
傳
」
，
傳
播
、
宣
揚
。
「
宇
宙
」
，
猶
言
天
下
、
國
家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傳
播
於
世
界
。 



【
不
以
為
然
】：
不
認
為
是
這
樣
。
表
示
不
同
意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摘
錄
要
義
】：
「
摘
錄
」
，
從
文
集
或
文
章
中
選
錄
字
句
或
段
落
。
「
要
義
」
，
重
要
的
旨
趣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此
指
：
將
印

祖
的
︽
文
鈔
︾
選
錄
重
要
旨
義
內
容
。 



【
分
門
別
類
】：
把
複
雜
的
事
物
，
分
成
若
干
類
別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此
指
：
將
印
祖
的
︽
文
鈔
︾
摘
錄
內
容
後
，
依
內
容
之
類

別
，
分
編
不
同
章
節
。 



【
居
士
林
】：
「
居
士
」
，
居
家
學
佛
之
士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梵
語
意
譯
。
原
指
古
印
度

 

吠
舍
種
姓
工
商
業
中
的
富
人
，
因
信
佛
教
者
頗
多

，
故
佛
教
用
以
稱
呼
在
家
佛
教
徒
之
受
過
￢
三
歸
」
、
￢
五
戒
」
者
。︽
維
摩
詰
經
︾
稱
，
維
摩
詰
居
家
學
道
，
號
稱
維
摩
居
士
。
慧
遠

︽
義
記
︾
：
￢
在
家
修
道
，
居
家
道
士
，
名
為
居
士
。
」
「
林
」
，
泛
指
人
或
事
物
的
會
聚
，
彙
集
處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居
家
學
佛
之
士

會
聚
之
處
。 



【
申
】：
中
國

 

上
海
市
的
別
稱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紛
至
沓
來
】：
￢
紛
」
，
眾
多
、
雜
亂
。
￢
沓
」
音
踏
（
ㄊ
ㄚ
ˋ
）。
多
、
重
複
。
￢
紛
至
沓
來
」
，
形
容
接
連
不
斷
的
到
來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漕
河
涇
監
獄
署
】：
漕
河
涇
監
獄
又
稱
江
蘇
第
二
監
獄
，
位
於
上
海

 
漕
河
涇
鎮

 

弼
教
路
（
今
康
健
路
一
帶
），
座
北
朝
南
，
均
為
平
房
，
監

獄
始
建
於
西
元
一
九
一
六
年
五
月
，
啟
用
於
西
元
一
九
一
九
年
七
月
，
初
期
占
地
八
十
八
畝
。
西
元
一
九
二
六
年
、
一
九
三
三
年
前
後
又

兩
度
進
行
擴
建
，
占
地
達
一
二
○
畝
，
男
監
監
房
為
星
光
式
，
分
甲
、
乙
、
丙
、
丁
、
戊
、
已
、
庚
七
翼
；
女
監
呈
丁
字
型
分
戒
、
定
、

慧
三
翼
。 



【
任
印
】：
「
任
」
，
負
擔
、
擔
當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認
捐
刋
印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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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勸
勖
】：
「
勖
」
音
序
（
ㄒ
ㄩ
ˋ
）。
勉
力
、
勉
勵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勸
勉
。 


【
直
下
】：
徑
直
（
直
接
）
趨
赴
（
奔
赴
；
前
往
）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簡
別
】：
揀
擇
分
別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易
曉
了
而
合
機
宜
】：
「
曉
了
」
，
通
曉
、
明
瞭
。
「
機
宜
」
，
時
宜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容
易
明
瞭
且
合
於
時
宜
。 



【
門
徑
】：
做
事
的
途
徑
、
方
法
、
竅
門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望
洋
興
歎
】：
仰
視
著
海
洋
發
出
感
嘆
。
語
本
︽
莊
子
．
秋
水
︾
：「
河
伯
始
旋
其
面
目
，
望
洋
向
若
而
歎
。
」
後
比
喻
因
眼
界
大
開
而

驚
奇
讚
嘆
或
因
能
力
不
及
而
感
到
無
可
奈
何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退
屈
】：
退
縮
屈
服
。︽
敦
煌
變
文
集
．
妙
法
蓮
華
經
講
經
文
︾：
￢
如
此
辛
懃
能
忍
受
，
不
生
退
屈
有
何
緣
？
」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坐
進
斯
道
】：
「
斯
」
，
指
示
代
詞
。
此
。
《
漢
語
大
詞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坐
著
進
入
這
道
路
。
引
申
為
很
方
便
順
利
地
瞭
解
和
修
行
淨
土
法
門
。 



【
所
以
然
】：
所
以
如
此
。
指
原
因
或
道
理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平
實
庸
常
】：
「
平
實
」
，
平
易
樸
實
。
「
庸
常
」
，
尋
常
、
平
庸
、
平
常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平
易
樸
實
、
尋
常
不
浮
誇
。 



【
高
深
玄
妙
】：
「
高
深
」
，
指
高
度
與
深
度
。
「
玄
妙
」
，
形
容
事
理
深
奧
微
妙
，
難
以
捉
摸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此
指
：
宏
高
幽
遠
，
深
奧
微
妙

的
義
理
。 



【
戒
定
慧
】：
又
名
三
學
，
或
三
無
漏
學
。
戒
是
戒
止
惡
行
，
定
是
定
心
一
處
，
慧
是
破
妄
證
真
。
持
戒
清
淨
心
則
安
，
心
安
則
可
得
定
，

得
定
則
可
觀
照
分
明
而
生
智
慧
。
持
此
戒
定
慧
三
法
，
能
對
治
三
毒
，
成
就
佛
果
，
所
以
又
叫
做
三
無
漏
學
。
《
佛
學
常
見
詞
彙
》
。
此
三
者
稱

為
三
學
。
戒
者
防
身
之
惡
。
定
者
靜
心
之
散
亂
。
慧
者
去
惑
證
理
也
。
︽
五
燈
會
元
︾
曰
：「
法
要
有
三
：
曰
戒
定
慧
。
唐
宣
宗
問
弘
辨

禪
師
曰
：
云
何
名
戒
？
對
曰
：
防
非
止
惡
謂
之
戒
。
帝
曰
：
云
何
為
定
？
對
曰
：
六
根
涉
境
，
心
不
隨
緣
名
定
。
帝
曰
：
云
何
為
慧
？
對

曰
：
心
境
俱
空
，
照
覽
無
惑
名
慧
。
」
︽
名
義
集
．
四
︾
曰
：「
防
非
止
惡
曰
戒
，
息
慮
靜
緣
曰
定
，
破
惡
證
真
曰
慧
。
」
學
此
三
法
而

到
涅
槃
，
故
云
三
學
。
若
人
防
止
三
業
之
邪
非
則
心
水
自
澄
明
，
是
由
戒
而
生
定
者
。
心
水
澄
明
，
則
自
照
萬
象
是
由
定
而
生
慧
者
。
此

三
者
次
第
相
生
。
入
道
之
關
鍵
也
。
︽
玄
義
．
三
下
︾
曰
：「
增
三
數
明
行
者
，
謂
戒
定
慧
。
此
三
是
出
世
梯
橙
，
佛
法
軌
儀
。
」
︽
三

藏
法
數
．
九
︾
曰
：「
如
來
立
教
，
其
法
有
三
：
一
曰
戒
律
，
二
曰
禪
定
，
三
曰
智
慧
。
然
非
戒
無
以
生
定
，
非
定
無
以
生
慧
，
三
法
相

資
，
不
可
缺
一
。
」《
佛
學
大
辭
典
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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
【
口
頭
活
計
】：
「
口
頭
」
，
嘴
上
。︽
朱
子
語
類
．
卷
七
六
︾：
￢
天
下
道
理
只
在
聖
人
口
頭
，
開
口
便
是
道
理
。
」
「
活
計
」
，
猶
工
夫

。︽
朱
子
語
類
．
卷
二
︾：
￢
且
更
著
實
用
功
，
不
可
只
於
文
字
上
作
活
計
也
。
」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嘴
上
的
工
夫
。 



【
一
毫
也
用
不
著
】：
「
一
毫
」
，
一
根
毫
毛
。
比
喻
極
小
或
很
少
。
《
漢
典
》
。
意
指
：
一
點
點
也
用
不
到
。 



【
夏
暦
】：
傳
統
三
正
曆
法
系
統
之
一
。
為
夏
代
授
時
的
曆
法
。
以
建
寅
三
月
為
歲
首
，
正
月
是
孟
春
，
四
月
是
孟
夏
，
七
月
是
孟
秋
，
十

月
是
孟
冬
，
平
均
分
配
四
季
。
又
根
據
太
陽
的
位
置
，
把
一
個
太
陽
年
平
分
成
立
春
、
雨
水
、
驚
蟄
等
二
十
四
個
節
氣
，
以
便
於
農
事
。

平
年
十
二
個
月
，
大
月
三
十
天
，
小
月
二
十
九
天
，
全
年
三
五
四
天
或
三
五
五
天
，
少
於
一
個
太
陽
年
的
實
際
天
數
（
三
六
五
點
二
四
二

一
九
九
○
七
天
），
因
此
就
有
三
年
一
閏
，
五
年
兩
閏
，
十
九
年
七
閏
的
置
閏
辦
法
，
使
歷
來
的
平
均
長
度
相
當
於
一
個
太
陽
年
。
這
種
混

合
太
陽
曆
、
太
陰
曆
與
干
支
紀
日
法
而
成
的
夏
曆
，
既
符
合
天
文
節
氣
，
又
方
便
農
業
社
會
農
耕
所
需
。
漢
武
帝
太
初
曆
亦
以
之
為
依
據

，
後
代
多
沿
用
。
亦
稱
為
「
農
曆
」、「
夏
正
」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 



【
臘
月
】：
農
曆
十
二
月
。
《
漢
典
》 



【
古
莘
】：
「
莘
」
，
有
莘
，
古
國
名
。
故
址
在
今
陜
西

 

合
陽
縣
東
南
。
印
光
大
師
是
陜
西
合
陽
縣
人
，
故
以
「
古
莘
」
代
稱
合
陽
。 



【
常
慚
愧
僧
】：
印
光
大
師
的
別
號
。
印
光
大
師
。
法
名
聖
量
，
字
印
光
。
別
號
常
慚
愧
僧
。
少
治
儒
學
，
喜
讀
程
、
朱
之
書
。
曾
排
佛
，

遭
目
失
明
，
繼
而
猛
省
，
轉
研
佛
典
，
以
至
誠
所
感
，
目
疾
獲
癒
。
年
二
十
一
，
至
終
南
山
南
五
臺
，
歸
依
蓮
華
洞

 

道
純
長
老
出
家
。
未

久
，
受
具
足
戒
於
陝
西

 

興
安

 

雙
溪
寺
。
二
十
六
歲
，
赴
淨
土
道
場
紅
螺
山

 

資
福
寺
念
佛
，
自
號
「
繼
廬
山
行
者
」
以
明
其
志
。
其
後
，

往
浙
江
居
普
陀
山

 

法
雨
寺
二
十
餘
年
，
朝
夕
唯
閱
藏
念
佛
，
不
求
聞
達
。
曾
兩
度
閉
關
，
空
諸
色
相
。
民
國
元
年
，
以
文
稿
刊
於
佛
學
叢

報
，
署
名
「
常
慚
愧
僧
」，
名
震
遐
邇
。 



【
謹
撰
】：
「
謹
」
，
恭
敬
。
「
撰
」
音
賺
（
ㄓ
ㄨ
ㄢ
ˋ
）。
著
述
。
《
教
育
部
重
編
國
語
辭
典
修
訂
本
》
。
意
指
：
恭
敬
著
述
。 


